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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明代中期以降,“南倭北虏”问题,一直成为东南海防与西北边防的关键。入清以后,西北

边患暂息。至于东南海防,虽因清廷采取迁海政策而有所加强,但以海盗、海商为主体的海上走私贸易,
一直颇为兴盛。边防、海防固然牵涉到疆域的稳定,但更与经济与贸易的发展相关。隆庆款市之后,西

北蒙古诸部之骚扰得以缓解;嘉靖以后,朝廷海禁趋严,终致“倭寇”之乱。如此事实,足证边防、海防并

非单凭被动的防御措施即可解决,有时政策上的调整,或者说通过开市,即借助于利益的羁縻,反而会更

显有效。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崛起以及深化,明清两代的东南沿海及其所涉相关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甚至

重新审视的热点。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林炫羽所撰之文,通过对争贡之役到设立巡抚的考察,对明代嘉

靖年间浙江海防的改革做了系统的探讨;王华锋所撰之文,就清乾嘉时期海盗与海商之间的关系加以深

入的考辨,指出海商与海盗之间发生冲突或媾和,不过是海商在权衡利弊后的无奈选择。诸如此类的研

究,无疑迎合了海洋史研究的新趋向,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从争贡之役到设立巡抚:
明嘉靖年间浙江海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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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学界对争贡之役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对中日朝贡贸易的影响,而对是役与明朝海防改革的

关系缺乏探讨。争贡之役后,明朝有两种海防改革方案:一是由都御史督理浙江全省军务,二是由市舶太监兼

职提督海道。最终选取了第二种方案。浙江巡抚之设有防范日本贡使作乱的目的。首任巡抚朱纨借由便宜

处置权,主持对日交涉,中央礼部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部分下放至地方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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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贡之役又称宁波事件,指嘉靖二年(1523)两支日本使团在宁波火并引发的动乱。这一事件

极大地震动了明朝统治者,迫使其改革海防体制。以往学界对争贡之役的研究主要关注该事变对

中日朝贡贸易的影响,而对是役影响下明朝的海防措施缺乏探讨①。本文拟对争贡之役后明朝的

海防改革,尤其是该事变与浙江巡抚设立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

一、争贡之役影响下的海防改革

争贡之役结束不久,明朝派遣两名御史分别巡历山东、南直隶与福建、广东的海防。至于浙

① 相关研究参看[日]小叶田淳.日支通交貿易史の研究[M].东京:刀江书院,1941:129-158.程彩霞.明中叶“争贡之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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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因嘉靖二年十一月已遣户科给事中刘穆赴当地调查事变起因,所以阅视一事由刘穆代为办理,
不另派御史[1]卷33,嘉靖二年十一月癸巳,p859。阅视海防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内容包括补充卫所军额、修复墩

堡、更新兵器以及撤换无能官吏等,所遣阅视官员事毕归朝。
争贡之役刚结束,明朝对事变暴露的问题认识未深,认为事态扩大的原因只是“地方久处承平,

武备尽已废弛”[2]卷2,p69,因此差官阅视海防,恢复旧时武备即可,至于浙江现有海防制度是否存在弊

病,此时尚未进入统治者的视野。
嘉靖四年,刘穆完成在浙江的阅视任务后归朝,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调查,他对争贡之役暴露的

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浙江海防绝不只是承平日久武备废弛的问题,管理体制上事权分散才是

无力应对突发事变的根本原因,因此亟需对海防体制加以改革。刘穆上奏称:

  (浙江)南北延袤千有余里,中间卫所保寨钱谷甲兵,不减陕西三边之一,独责成海道一人,
威权既不加重,施为且不自专。添设都御史巡视地方,督理戎务,假以便宜之权,宽以岁月之

久,位望之重,既足以清肃颓顽,委任之专,又足以振刷积习,何武事之不举,而边患之足虑

哉![2]卷2,p72

海道副使又名巡海副使,是各省主管海防的官员之一。刘穆认为该职威权不重,职责不专,难
以发挥效用,建议在浙江添设都御史巡视地方(以下简称巡视)。

明朝立国之初,采用卫所与州县并行的管理制度,濒海之地既有卫所管区,也有州县管区。英

宗正统以后,一度敛迹的倭寇再度活跃,为防备袭扰,明朝于浙江、南直隶、福建三省设立备倭都司,
统领沿海卫所,而稍靠内陆的州县管区不接受备倭都司的领导,所以军民两片政区的防务往往不能

有效协调。英宗天顺时,又在沿海省份添设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海道副使由此得名),统筹卫所

与州县的防务①。不过,海道副使只是从四品官,而备倭都司长官都指挥使是正二品,副手同知及

佥事分别是从二品、正三品官,皆高于海道副使。因此名义上海道副使负责统筹军民防务,实际上

很难调动备倭都司。刘穆奏中所称海道副使威权不重、职责不专,指的便是这种情况。
刘穆主张添设的都御史,是正二品官,又身为中央都察院的监察大员,无疑能够有效弹压备倭

都司,收统筹濒海防务之效。另外,浙江还设有镇守太监、巡按御史监督全省军务。按刘穆的建议,
新设的巡视都御史的辖区不止沿海地区,而覆盖浙江全省,并且拥有便宜处置之权,如此一来,巡视

就凌驾于镇守、巡按之上,成为浙江最高军事长官,集中了一省的兵权。先前,临时差遣的巡视军

务,事毕归朝,刘穆则建议浙江巡视都御史应当久任,因此刘穆的建议已不属于一种临时措施,而触

及到海防制度改革的层面。
刘穆提出改革方案的同一年,浙江市舶太监赖恩也提出一项海防改革方案。他请求“颁换敕

谕,与臣管市舶司事兼提督海道,遇有夷贼,动调官军剿捕,以固地方便益”[2]卷2,p70。此处敕谕指授

职敕书,即任命状,其上载有所授官职的职权范围。赖恩的本职是市舶太监,原有敕书应载有市舶

太监的职权———管夷人进贡和抽分货物,而赖恩请求再增添提督海道调动军队的职权。
争贡之役爆发时,赖恩任市舶太监,亲历巨大变故,事后科道、言官弹劾他“既不能善处以息其

争,又不能预谋以防其变”[2]卷2,p66,应与守备官员一同受罚。大概赖恩认为如果自己有权调动官军,
便能及时防止事态扩大,所以建议由市舶太监兼提督海道。这项建议也确有先例可寻:成化末,浙
江市舶太监林槐也请求更换敕书,兼提督海道,获宪宗批准[3]卷15,中官考,p671[4]卷2,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p11。市

舶太监身居与日本贡使交涉的最前沿,使其兼职提督海道即把外交职权与守备职权结合,实现事权

合并。调动官军剿捕夷贼,原本是海道副使和备倭都司的职责,赖恩并非要剥夺二者的职权,而是

希望在二者之外另行行使提督海道的权力。

① 不少史籍有洪武、永乐朝已设置备倭都司和海道副使的说法,其实这些说法都产生于嘉靖以后,对照太祖太宗两朝实录,可知

这些说法不实。参看宋烜.明代浙江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备倭把总设置考[J].中国史研究,2016(4):147-160.



刘穆的意见与赖恩完全相反———强调集中一省兵权,不要求合并其他事权。站在刘穆的角度

看,赖恩的建议反而会加剧职责不专的情况。当时,外朝文官也纷纷批评赖恩,认为他的方案将造

成海防管理上政出多门。另外,赖恩主张以内臣(市舶太监)为主体兼并文武官员(海道副使与备倭

都司)的权力,这种建议被视为宦官揽权、干预地方政务的典型,引起外朝警惕。刘穆的主张更符合

文官政府的施政惯例———派遣御史官监临地方,而且这种做法还具有排斥镇守太监一类内臣权力

的意义,外朝文官大都对此喜闻乐见。然而,嘉靖帝最终采纳了赖恩的建议———“上命照成化年间

例换敕与他”[2]卷2,p70。此举立即招致兵部与科道官员反对,但“上诏前已有旨,俱不从”[2]卷2,p71。争

贡之役影响下的第一次海防改革便以市舶太监兼职提督海道告终。
不过,这次由皇帝和内臣强力推行的改革未维持太久。嘉靖八年,以御史毛凤韶请革镇守太监

为契机,兵部奏请将各地的市舶、监仓、监枪太监裁撤,只保留镇守太监,前项事务由镇守太监兼

理[1]卷99:嘉靖八年三月末不系日,p2358。于是同年浙江市舶太监废罢,镇守太监兼理市舶。其实,这项新制度与

赖恩的原方案未有太大差别,赖恩的方案意在以对外交涉职权为主,兼有守备职权,新制度反其道

而行,以守备职权为主,兼有交涉职权,所以新制度可以看作嘉靖四年改革成果的一个变种。
至嘉靖十年,镇守太监也遭大规模裁撤,涉及省份有浙江、湖广、福建、两广[5]卷17,世宗本纪,p224。嘉

靖八年和十年的两次裁撤地方内臣的改革,皆非针对浙江,而是全国性行动,动因很可能是文官政

府欲遏止内臣在地方的权力扩张。武宗正德以降,明朝地方治安日渐恶化,为应对这一局势,文官

政府主张派遣监察官监临地方,但内廷主张扩大当地内臣的权力。两种方案都在当时的制度调整

中有所体现,但它们一并实行的后果是地方上巡抚、巡按等监察官与镇守、市舶、珠池等内臣之间冲

突不断。正德时期,内廷意见占上风;嘉靖时期,文官政府的主张逐步取得优势。嘉靖八年至十年,
地方内臣接连遭废罢,就是文官政府(尤其是监临地方的御史官)持续反击的结果。

嘉靖十七年,因武定侯郭勋奏请,明朝在沿边沿海省份复设镇守太监[6]卷6,p167。于是,浙江市舶

事务再次由镇守太监兼理,曲折多变的海防改革又回到嘉靖八年至十年的状态。嘉靖十八年来华

的日本贡使策彦周良,在他的日记《初渡集》中记录下了这次海防改革的结果。据《初渡集》载,当时

负责接待策彦周良一行的明朝镇守太监,其官衔是“钦差镇守浙江等处地方兼管市舶事务御马监太

监”[7]嘉靖十八年六月八日,p163。由此可见,当时,浙江镇守太监已兼理市舶了。
不过,复设的镇守太监,不及一年又被裁撤。嘉靖十八年四月,因彗星“示警”,各地镇守太监陆

续被召回京。此事在《初渡集》中也有反映。同年六月十八日,日使一行送别镇守太监,策彦周良

称:“盖太监应北京诏命也”[7]嘉靖十八年六月十八日,p166。此后直至十月日使启程赴京,镇守太监再也没有出

现。赴京前,市舶司设宴款待日使,主持者为宁波府通判和市舶司提举,而依照旧例,宴会应由市舶

太监,即 兼 理 市 舶 的 镇 守 太 监 主 持,因 为 镇 守 太 监 没 有 到 场,策 彦 周 良 还 为 此 上 书 抗

议[7]嘉靖十八年九月廿九日,p200。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太监所应赴京诏命,显然是裁撤各地镇守太监的

诏命,策彦周良不明就里,才对明朝违反旧例的举措不满。
综上所述,明朝为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争贡之役的事件,对浙江的海防体制进行改革。第一次改

革是令市舶太监兼提督海道,合并交涉与守备职权以应对突发事变。但这次改革成果仅仅维持了

四年。其后明朝又以镇守太监兼理市舶,可谓前次改革的变种,但第二次改革在嘉靖十年也遭废

罢,以后虽经恢复,也只维持了大约三年时间。争贡之役后明朝虽屡次改革浙江海防,却因内廷外

朝之间的矛盾纠葛而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稳定的制度。

二、浙江巡抚设立的原因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设立浙江巡抚。一般认为,浙江巡抚之设,出自该省巡按御史杨九

泽的建议。《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等书,节引杨九泽的奏疏后,或曰“廷议称善,乃命”,或



曰“廷议善之,遂以命”,或曰“从之,乃以”朱纨巡抚浙江,①都表明巡抚之设是嘉靖帝径直采纳了杨

九泽的提议[5]卷322,日本传,p8350[8]卷55,p846[9]。
然而,《明世宗实录》所载与上述文献略有差异:

  巡按御史杨九泽言:“浙江宁、绍、台、温皆枕山濒海,连延福建福、兴、泉、漳诸郡,时有倭

患。沿海虽设卫所城池控制要害,及巡海副使、备倭都司督兵捍御,但海寇出没无常,两省官僚

不相统摄,制御之法终难画一。往岁从言官请,特命重臣巡视,数年安堵,近因废格,寇复滋蔓。
抑且浙之处州与福之建宁连岁矿寇流毒,每征兵追捕,二府护委,事与海寇略同。臣谓巡视重

臣亟宜复设,然须辖福建、浙江兼制广东潮州,专驻漳州,南可防御广东,北可控制浙江,庶威令

易行,事权归一。”
事下兵部,集诸司覆如其言,第广东潮、惠二府仍隶两广提督,有事则协心议处。上曰:“浙

江天下首省,又当倭夷入贡之路,如议设巡抚兼辖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提督军务,着为

例。”[1]卷324,嘉靖二十六年六月癸卯,p6013-6014

实录“集诸司覆如其言”“如议设巡抚”的叙述,似乎表明设立巡抚之议出自杨九泽,但细读杨九

泽的奏疏,我们发现,其中完全没有提到“巡抚”二字,杨九泽建议的仅仅是设置“巡视重臣”,并非巡

抚;巡视的辖区也不限于浙江,还包括福建和广东潮州;巡视驻地设在福建漳州。这与后来设立的

浙江巡抚有不小差别。
杨九泽的建议下兵部集诸司复议,复议的结果也仅仅对原议作了小幅修改———辖区不含潮州,

直到 嘉 靖 帝 的 圣 旨 才 明 白 写 道:“设 巡 抚 兼 辖 福 建 福、兴、建 宁、漳、泉 等 处 提 督 军

务。”[1]卷324,嘉靖二十六年六月癸卯,p6013-6014可见,其实是嘉靖帝本人把巡视改成巡抚,将辖区限定于浙江,又令

其兼提督福建沿海四府及内陆建宁府的军务,设立浙江巡抚主要出于嘉靖帝的意见。这份十分细

致的规划反映出皇帝本人在设立巡抚问题上投入很大精力。
嘉靖帝为何要设立浙江巡抚? 首任浙江巡抚朱纨的文集《甓余杂集》中收录的巡抚授职敕书

(以下称巡抚敕)载(编号为笔者所加):

  (1)浙江濒海阻山,宁波乃倭夷入贡之路;(2)衢处二府矿徒时或窃发;(3)近年福建漳泉等

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军民,肆行残害,甚则潜从外夷,敢行作叛,宁绍等处亦虽各设

有海道兵备及总督备倭等官,全不举职;(4)且浙江地大,钱粮狱讼视他省倍繁硕,久无巡抚官

统理,是为缺典。今特命尔前去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省

城住札。[10]卷1,浙江巡抚,p14

设立巡抚的四点原因中,第(2)(3)两项与杨九泽的奏疏的表述类似,这两点原因应该来自杨九

泽。原因(1)与杨九泽的奏疏中“时有倭寇”的表述略有差别,原因(4)则为原奏疏所无,而圣旨中

“浙江天下首省,又当倭夷入贡之路”二句,与巡抚敕第(1)(4)两项的内容相似,可知这两点考虑来

自嘉靖帝本人。
原因(4)比较容易理解,因浙江钱粮事繁,所以须设巡抚督理赋税,巡抚敕所载巡抚日常职责中

也有督理该省钱粮一项。原因(1)应属对外交涉事务,巡抚职责中未见与之相关者。另外,“宁波乃

倭夷入贡之路”为何受到嘉靖帝如此重视,以致被当作设立巡抚的原因呢?
巡抚敕中,原因(1)与(2)(3)被放在一起,后两项都是治安问题,由此推测(1)也应属治安问题。

日本入贡被视为一项治安问题,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宁波事件。该事件中日本贡使火并造成了

地方动荡。除宁波事件外,日本贡使酿成的治安事件还有两例。一是景泰四年(1453)日使进京途

中,于山东临清掠夺居民货物,并殴打明朝指挥使;二是成化四年(1468)北京会同馆开市之际,日使

又酗酒伤人致死。作为使臣,本应遵守礼节,和平交往,日使却掠夺货物、打杀官民,造成了明朝人

① 《明史纪事本末》中杨九泽误作“陈九德”。



对日本贡使的恶感。
成化时期还出现了把日本贡使等同于倭寇的观点。成化五年,浙江定海卫副千户王铠上奏称:

“倭夷奸谲,时来剽掠海边,见官军巡捕,乃阳为入贡,伺虚则掩袭边境。”[11]卷67,成化五年五月辛丑,p1347在王

铠看来,日本贡使与倭寇其实是同一批人,其作为使者入朝,还是作为倭寇劫掠,端视乎明朝海防严

密与否。宪宗与兵部认同王铠的意见,于是命备倭都司、海道副使整顿军务、严密伺察日使活动。
之后的宁波事件,似乎证实了日本贡使与倭寇无差别的观点,因此倭夷入贡在明朝君臣眼中成了一

项治安问题。巡抚的主要职责就是调军捕盗维持治安,所以宁波当倭夷入贡之路自然被嘉靖帝当

作设立巡抚的重要原因。
此外,设立浙江巡抚的年份也值得关注。明朝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嘉靖十八年日本曾经入贡,

下一次入贡时间应是二十七年。如上文所述,因十八年浙江镇守太监被裁撤,宁波事件后的海防改革

成果付诸东流,浙江海防制度回到宁波事件前的状态。这种松散的海防制度显然无法应对日本再次

入贡带来的威胁,于是嘉靖帝决定在日本入贡的前一年设立巡抚,为应对翌年的日本入贡做好准备。
杨九泽原本提议设立巡视,而后来实际设立的是巡抚,那么巡抚与巡视的职权究竟有何差异?

朱纨担任巡抚的第二年就被改为巡视,故《甓余杂集》还收录有巡视敕[10]卷1,再改巡视,p15。通过比较巡

视敕和上文的巡抚敕,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职权差异。
表1 巡抚与巡视的职权差异

职权类别 巡抚 巡视

日常 1.督理概省钱粮

2.操练兵马

3.修理城池

4.安抚军民

5.禁革奸弊

2.操练兵马

发生倭夷入贡为乱、盗
贼、海寇等突发事件

1.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

2.各该三司掌印、守、巡、兵备等官,听尔随宜调委

3.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如不用命,应拏问

者,径自拏问;事关军机重大者,许以军法从事

1.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

监察 对浙江三司、各卫府州县官员旌奖、拏问黜罚,
及参劾

对浙江海道、守、巡并各卫府州

县官员旌奖、参劾

权宜处置 其事有便于地方军民,敕内该载不尽者,悉听尔从

宜处置,奏来定夺

其地方未尽事宜亦听尔处置,事
体重大者具奏定夺

  由上表可知,(1)日常操练军马、修理城池,及临时调动官员实施剿捕,属于军事领域的职权;
(2)督理全省的钱粮是财税方面的职权;(3)调委、拿问、黜罚直至按军法从事处置官员,属人事权

力;(4)旌奖、参劾是巡抚和巡视所带副都御史职衔原本就有的监察权。这四项职权中,巡视拥有监

察权和军事方面的职权,巡抚在这两项职权之外,还拥有财税和人事两方面的职权。权宜处置的规

定则是巡视与巡抚权力运用的模糊地带,这一规定使在某些事务的处理上巡视可以比牟巡抚的权力。
巡视一职有两项特征:一是集中了兵权,二是由监察官出任。争贡之役后刘穆建议添设的巡

视,集中了浙江一省的兵权,又带有都御史衔,反映的正是巡视的特征。杨九泽建议设立的巡视虽

然统辖区域更广,但在集中兵权和由监察官出任这两点上与刘穆的建议没有根本性差别。
巡抚也具有巡视的两项特征,除此之外,它还有事权合并的特征。在杨九泽和兵部皆主张设立

巡视的情况下,嘉靖帝改设巡抚,其实是欲将事权合并的特征赋予新官职。争贡之役后明朝最终落

实的海防改革———由市舶太监兼提督海道,也具有事权合并的特点,而这次改革也由嘉靖帝亲力亲

为,可见,事权合并是嘉靖帝一以贯之的改革思路。

三、浙江巡抚在中日交涉中的作用

浙江巡抚设立之翌年,日本入贡,巡抚朱纨在此次对日交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巡抚并没有



对外交涉的职权,朱纨是如何参与到对日交涉,并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依照朝贡制度规定,日使入境后,浙江地方官须查验日使携带的勘合、表文,以验明使节真伪,

若使节未携带勘合、表文,则视为伪使,一概阻回。这项工作被称为“译审”(翻译、审问),是使节赴

京朝贡前的中心工作。除查验勘合、表文外,有时译审还包括就一些中央急欲了解事项向日使询

问。嘉靖十八年日本入贡时,浙江地方官就奉朝命询问日使,宁波事件的祸首宗设谦道和被俘虏的

明朝指挥使袁琎的下落。结合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与当时礼部的奏议,我们能大致还原这次译审

的流程。
《初渡集》载,嘉靖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市舶司通事周文衡带来了海道副使发给宁波府通判的命

令。内称:

  钦差巡视海道副使卢(蕙)为进贡事。案行宁波府(把总梁、刘,通判周,提举魏),督领通事

亲到夷船译审:是否彼国王义晴诚心慕义,专差硕鼎等进贡;其先年抅乱宗设、宋素卿等的系何

人差来伪图进贡;掳去袁琎等是否遭风设(没)故;并前作耗逃去罪人如何不行开写明白;即今

赍来勘合的系何年给颁;彼国有无真正表文。[7]嘉靖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第166册,p149

据此,译审似由海道副使出令,经把总、通判、提举中转,由通事周文衡执行。但同年礼部的《议
处日本朝贡事宜》引巡按御史、镇守太监奏疏:

  嘉靖十八年五月十四等日,见梁玙等洋有夷船三只,上挂日本国进贡旗号等因前来。随令

各该海道、把总等官督令通事译审,得日本国使臣硕鼎等呈称到臣。为照日本国自嘉靖二年自

启衅端,奉有明旨阻绝进贡,将十七年矣。今据使臣硕鼎等来贡,节该书呈,情词恳切,及称前

犯罪人宗设等逃往朝鲜国被杀,指挥袁琏等中途没亡,俱无的确堪信。[12]卷30,议处日本朝贡事宜,p499

该疏由巡按御史、镇守太监上奏,则译审出令者为巡按、镇守二人。那么这次译审与《初渡集》
所载译审是两次不同的译审吗?

策彦周良另有出使记录《一番渡唐》,其中提到五月十八日,“海道问勘合并袁指挥等事,今日呈

最初短书”[13]p89,可知十八日译审后,日使曾呈短书作答。短书内容应包括海道副使询问的宗设、袁
琎下落。礼部《议处日本朝贡事宜》亦载日使硕鼎呈文,其中言及宗设、袁琎下落,说明所载硕鼎呈

文即策彦周良说的短书。那么呈文或短书所对应的译审也即同一次译审,所以译审的起始出令者

应是浙省的巡按、镇守。整个译审的流程如下:
出令:巡按御史、镇守太监(时兼理市舶)———中转:海道副使、把总、通判、市舶司提举(中转环

节)———执行:市舶司通事

以上是常规译审,此外又有特旨译审。特旨译审由皇帝出令,省去中转环节,由巡按御史等高

级官员直接执行。嘉靖十八年皇帝下旨:“还着巡按御史、市舶内官(时镇守太监兼理)督同三司堂

上官严加译审。”[12]卷30,p500举行特旨译审多因明朝有重要事项询问日使,如上述特旨译审是为了继

续追究宗设、袁琎的下落,并责问日使在常规译审时提出的归还宋素卿一事。这次特旨译审的执行

情况见《初渡集》同年九月十八日条:

  海道、布政司、都寺、知府于东库里胥议,正使及予、两居座、一土官赴之。海、布、都三大人

迎接,诘以嘉靖二年进贡颠末并宋素卿等事,予及钓云一一答陈。[7]嘉靖十八年九月十八日,第166册,p197

同书二十二日条又载:

  谒御史大人于柏台。正使及予、两居座、两土官偕至。查审今次进贡颠末并宋素卿等

事。[7]嘉靖十八年九月十八日,p197

圣旨原命市舶内官参加,但当时市舶司由镇守太监兼理,而同年六月镇守太监已被裁撤,故不

见于此。特旨译审的流程如下:
出令:皇帝———执行:巡按御史、三司、海道副使、知府等官

嘉靖二十六年,浙江巡按御史上奏日使来华的消息,此事载于朱纨的题本《哨报夷船事》(四月

六日)。巡按奏称,日使携带真正勘合、表文。查验表文、勘合是译审活动的核心内容,可见巡按上



奏前已经遣官进行了常规译审。但当时日使人船越数,于是礼部奏请“行巡按御史督令该管官员严

行译审”[10]卷2,哨报夷船事,p34。即除常规译审外,另举行特旨译审。礼部本拟由巡按御史执行,但嘉靖帝

下旨“还着新巡抚官上紧处分奏来,宋素卿曾否处决着一并查奏”[10]卷2,哨报夷船事,p35。于是特旨译审转

由巡抚朱纨负责。朱纨闻命立即自福建赶赴宁波,亲自译审日本正使策彦周良。此次特旨译审的

流程如下:
出令:皇帝———执行:浙江巡抚

巡抚敕所列职权本无对外交涉,因此礼部最初照旧例请令巡按译审,但嘉靖帝对先前的常规译

审结果十分不满,严斥有关官员饰词狡辩,于是改命朱纨执行。藉由特旨译审,浙江巡抚参与到对

外交涉中。
嘉靖六年,明朝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船不得过三只,使人不得过百人。而此番日本使团有船四

只,人员多达六百六十余人,因此朝廷命朱纨对使团人船“分别去留”,即确定哪些留下朝贡,哪些遣

返回国,然后“照例盘验方物、妆收兵器,起送五十人到京”[10]卷2,哨报夷船事,p34。
朱纨在与日本正使策彦周良笔谈后得知,日本近海多海盗,故国王另遣一只军船防卫贡船;使

团六百六十余人中,六百三十七人是水手,时因停泊外洋等候贡期长达八个月,已经染病亡故二十

一人。如此,使团人船越数情有可原,日使的不幸也值得同情,加之策彦周良称此后入贡绝不援以

为例,于时朱纨决定:

  许收兵器送绍兴府库,人、货物送宁波府嘉宾馆,各封收,候臣奏夺。若有买卖交易,许其

明白报官,给领信票填写,合同照出照入,官免抽税。以此示谕,使无听人哄弄。[10]卷2,哨报夷船事,p36

由此可见,朱纨并未执行朝廷关于对使团人船“分别去留”的命令,而是令所有人员入住嘉宾

馆。朱纨又令日使凭官给信票出入交易。这项制度不是浙江接待日本贡使的旧例,而是朱纨比照

“广东事体”创立的新制。朱纨称:“广东事体,凡有夷船漂海入澳,报官译审、验货,给照,召商明白

交易,责限出洋。”[10]卷2,哨报夷船事,p36当时浙江有奸商以交易为名诓骗日使货物,拖延货款,致使日使为

等候欠款,累年不得归国,地方官司佯作不知,不能禁遏,因此朱纨创立信票制度以防治之。
朱纨既未执行朝廷命令,所作所为也超出旧制范围。朱纨为何敢如此行事? 奏疏中朱纨引据

“臣钦奉敕命:‘事有便于地方,悉听尔从宜处置,奏来定夺’”[10]卷2,哨报夷船事p36,作为自己容留日使和创

立信票制度的重要依据。朱纨提到的敕命即巡抚敕,该敕载:“其事有便于地方军民,敕内该载不尽

者,悉听尔从宜处置,奏来定夺。”[10]卷1,浙江巡抚,p14这条敕谕使朱纨在与日使的交涉中获得极大自主

性,既不执行朝廷命令,又可以更改旧例,创设新制。
同年七月,因言官、科道上奏,朝廷将朱纨改为巡视。如前文所述,巡视职权与巡抚差异甚大,

那么改授巡视是否影响了朱纨与日使的交涉呢? 朱纨的第一份题本《哨报夷船事》(四月六日)上奏

后,嘉靖帝令礼部讨论其中意见。礼部称:

  巡抚衙门将本夷方物船只、人数查照节年题准旧制分别去留停当,然后容其进港,起送五

十人到京,余者存留听赏,其过多人船省令回国,仍量加犒赏。[10]卷4,哨报夷船事,p88

当时,朱纨的巡抚一职尚未改为巡视,故礼部复议中仍称之为巡抚衙门。从朱纨的上奏中,礼
部得知朱纨的处理措施,但完全不予理会,仍坚持先分别人船去留,再允许使船入港。

由于朱纨先已准许使船入港,且安排使人入住嘉宾馆,所以上述命令实际上难以执行。宁波府

收到该命令后,称要求过多人船回国一节极难办理。因为当时风候不顺,使船返航困难;超额的使

人应否继续支廪给口粮,应否还继续住在嘉宾馆,也不知如何办理。日使一方对礼部的命令也不能

理解。策彦周良称:“今年三月内,蒙抚台哀怜远来之情,容令进港,面审亲笔禀答,别无虚诈,遂安

心于本馆,图报无地。今蒙再查余多人船之事,迷惑何可胜言。”[10]卷4,哨报夷船事,p87朝廷并非不知道朱

纨之前的处理措施,其坚持原先意见,似乎是在表达对朱纨自主处理的不满。
朱纨的个性也十分执拗,同年十二月八日他上奏称,使人“安插已久”,使船“无港可进”,朝命

“无从奉行”[10]卷4,哨报夷船事,p89。随后,朱纨一面催督相关官员管送五十名使者起程赴京,一面容留其



余使人在宾馆暂住,候风便谕遣归国。为了说明自己这般处理的根据,朱纨又援引巡视敕中便宜处

置的职权。这项职权与巡抚敕所载十分类似,因它的存在,巡抚与巡视的职权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

缩减了。这种情况其实是授权模糊所致,任职者运用权力的领域和方式很能得到有效限制,反之,
一般情况下任职者也不敢贸然运用这项权力。不过,朱纨通过特旨译审得以介入对日交涉,从而藉

由从宜处置之权自主地处理交涉事务,可以说特旨译审为朱纨最大限度运用职权打开了大门。

四、结 论

争贡之役后,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明朝着手改革海防制度。当时,改革有两种思路:一是

以给事中刘穆为代表的文官的主张,即在浙江设立巡视,集中一省兵权;二是以市舶太监赖恩为代

表的内廷的意见,即以市舶太监兼提督海道,合并交涉与守备两项职权。最后,在嘉靖帝的坚持下,
改革采纳了赖恩的方案。

由于文官政府强烈反对内臣在地方上扩张权力,并为此进行了持续的抗争,所以嘉靖八年至十

年间,明朝大规模裁撤在地方任职的内臣。先是,浙江市舶太监被裁撤,接着以镇守太监兼理市舶

的措施也很快被废除。
嘉靖二十六年,为防止类似争贡之役的事变再度发生,以及应对不久之后日本入贡,明朝设立

浙江巡抚。浙抚之设同样是争贡之役影响下海防改革的一环。浙江巡抚的职权具有两项特征,一
是集中一省的兵权,二是合并不同类别的事权。集中一省兵权并由监察官监临地方是刘穆曾经提

出的建议,经杨九泽再次提议,体现在新设巡抚的职权中。事权合并则反映了嘉靖帝本人和内臣们

的意见,可以视作对市舶太监兼提督海道方案的延续。采用事权合并的方式进行改革是嘉靖帝一

以贯之的思路。
新设的浙江巡抚在对日交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巡抚并未有明确的对外交涉的职权,但

通过特旨译审,巡抚获准主持交涉事务。由于巡抚职权中有从宜处置的规定,因而时任浙江巡抚的

朱纨在交涉中敢于无视朝廷命令,自主地处理交涉事务。朱纨改任巡视后,由于巡视仍保留从宜处

置之权,这次职位变更对朱纨自主处理交涉事务未产生太大影响。
巡抚和巡视对交涉事务的参与程度是过去的巡按、镇守太监、市舶太监不能企及的。巡按以下

基本遵照朝贡旧例与朝廷命令按部就班地译审使人、盘验货物、起送贡使,但朱纨不仅违背朝命接

纳日使,还试图对旧例进行改革,创立新制。至胡宗宪担任闽浙总督时期,中央尤其是礼部的外交

职权进一步下放至地方,总督能够独立地向日本派遣使节。朱纨对日交涉中的举措,可以说是嘉靖

末期中央礼部的外交职权下放地方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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